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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MEGALOGIC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宏 創 高 科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42）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

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

宏創高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

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

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

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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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下列截至2017年6月

30日止3個月及6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2016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5 18,167 13,664 35,043 22,202

銷售及服務成本 (6,848) (5,437) (12,366) (8,665)

毛利 11,319 8,227 22,677 13,537

其他收入 6 144 6 181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7 397 (65) 336 (91)

員工成本 (4,218) (3,431) (7,889) (5,947)

折舊及攤銷 (378) (368) (754) (738)

經營租賃租金 — 土地及樓宇 (556) (458) (1,049) (778)

其他經營開支 (2,375) (2,872) (4,433) (5,355)

財務費用 8 (319) (175) (796) (175)

除所得稅前溢利 4,014 864 8,273 459

所得稅開支 9 (1,482) (736) (2,998) (73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虧損） 10 2,532 128 5,275 (277)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11 (846) 574 462 574

期內溢利 1,686 702 5,737 297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列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87 (2) 141 (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873 700 5,878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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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532 128 5,275 (27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290) 316 (571) 316

1,242 444 4,704 39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 — —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444 258 1,033 258

444 258 1,033 258

1,686 702 5,737 297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29 442 4,845 37

 非控股權益 444 258 1,033 258

1,873 700 5,878 295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13

基本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0.089 0.032 0.337 0.00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181 0.009 0.377 (0.020)

攤薄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0.089 0.032 0.337 0.00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181 0.009 0.377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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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 3,439 3,795
商譽 15 137,448 27,280
無形資產 — 1,822
應收貸款 18 5,100 5,216

總非流動資產 145,987 38,113

流動資產
存貨 16 4,422 4,432
應收貿易賬款 17 4,811 9,851
應收貸款 18 124,782 250,738
其他應收、按金及預付款項 19 31,740 2,00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049 8,005

總流動資產 183,804 275,03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20 788 543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 21 5,403 3,415
應付一間前附屬公司之
一位前任非控股權益股東之款項 — 5,258

承兌票據 22 14,377 —

應付稅項 4,317 1,527
撥備 — 123

總流動負債 24,885 10,866

淨流動資產 158,919 264,1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4,906 302,27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342

總非流動負債 — 342

淨資產 304,906 301,93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3 139,778 139,778
儲備 165,128 160,2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04,906 300,061
非控股權益 — 1,874

權益總額 304,906 3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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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6年1月1日 138,240 143,243 17,941 — (20) (14,803) 284,601 — 284,601

 期內溢利 — — — — — 39 39 258 29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2) — (2) — (2)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2) 39 37 258 295

 確認股權結算股份付款 

  （附註10） — — — 530 — — 530 — 530

 業務合併產生之

  非控股權益 — — — — — — — 180 180

於2016年6月30日 138,240 143,243 17,941 530 (22) (14,764) 285,168 438 285,606

於2017年1月1日 139,778 148,287 17,941 — (40) (5,905) 300,061 1,874 301,935

 期內溢利 — — — — — 4,704 4,704 1,033 5,73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141 — 141 — 14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41 4,704 4,845 1,033 5,878

 出售附屬公司（附註27(d)） — — — — — — — (2,907) (2,907)

於2017年6月30日 139,778 148,287 17,941 — 101 (1,201) 304,906 — 30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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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用於）經營活動之淨現金 139,833 (126,941)

用於投資活動之淨現金 (103,927) (9,021)

用於融資活動之淨現金 (26,0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 9,906 (135,96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05 188,739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138 (2)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049 52,775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049 5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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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1年3月31日根據開曼群島法第22章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

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5,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號華懋世紀廣場21樓2101室。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合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1)提供集成

電路（「集成電路」）的解決方案，並從事集成電路（「集成電路」）的設計、開發及銷售；(2)根據放債人

條例於香港從事放債業務透過向客戶，包括個人及公司，提供無抵押及有抵押貸款；及 (3)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投資與策劃諮詢服務、房地產經紀、物業管理服務及停車場管理服務。本

集團於期內已終止經營其資訊保安整體解決方案之業務。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報，除另有所指明者外，

所有價值均已調整至最接近千位。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尚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

製。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法。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連同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該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除採納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多項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自2017年1月1日開始之本集團

財政年度生效者）外，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應用者一致。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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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合併
收購業務採用收購法入賬。業務合併所轉讓之代價按公平值計量，而計算方法為本集團所轉讓資

產、本集團向被收購方原擁有人承擔之負債及本集團為交換被收購方控制權所發行之股本權益於

收購日之公平值總額。有關收購之成本一般於產生時在損益中確認。

於收購日期，可識別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按彼等之公平值確認，惟︰

— 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或與僱員福利安排有關之負債或資產乃分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確認及計量；

— 與被收購方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有關或與用於取代被收購方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之

本集團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有關之負債或股本工具，乃於收購日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付款」計量；及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分類為持作出售

之資產（或出售組別）乃根據該準則計量。

商譽按所轉讓代價、於被收購方之任何非控股權益金額及收購方先前所持被收購方股本權益之公

平值（如有）之總和超出可識別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於收購日期之淨額之部分計量。倘於重新

評估後，可識別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於收購日期之淨額之部分超出所轉讓代價、於被收購方

之任何非控股權益金額及收購方先前所持被收購方權益之公平值（如有）之總和，超出金額即時於

損益中確認為議價收購收益。

收益確認
於中國之物業管理服務及增值服務的收益乃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3. 估計不明朗因素的主要來源
編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需作出影響會計政策應用及所呈報資產、負

債、收入及開支金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有關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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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由管理層對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估計不明朗因素的主要來源所作出的重要判斷與於本集

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惟下列估計不明朗因素除外：

估計資產減值
於決定資產是否減值或過往導致資產減值之事件是否不再存在時，本集團須作出判斷，特別須評

估：(1)有否發生可影響資產價值之事件，或影響資產價值之事件是否已不存在；(2)資產之賬面值

能否以根據持續使用資產或終止確認估計之日後現金流量淨現值支持；及 (3)編製現金流量預測所

應採用之合適主要假設，包括該等現金流量預測是否以適用比率折算。倘管理層用以釐定減值程

度之假設（包括現金流量預測之折現率或增長率假設）有變，則或會對減值檢測所用淨現值構成重

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認為在2017年1月20日完成收購一項於中國之物業管理業務

之前，本集團擁有三個報告分部，分別為集成電路業務（即設計、開發和銷售集成電路）、放債業務

及資訊保安業務。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出售資訊保安業務，該業務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詳情載於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附註11。於收購及出售後，本集團從事三個業務分部，即集成電路

業務、放債業務及於中國之物業管理業務。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檢討其營運以及產品及服務之性

質。本集團各業務分部是指提供產品及服務所經受之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業務分部的策略業務

單位。

分部收益及業績
持續經營業務
以下為本集團按呈報分部提供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集成電路 放債 物業管理 綜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0,103 11,101 10,652 11,101 14,288 — 35,043 22,202

分部業績 (820) (1,935) 7,329 6,339 7,346 — 13,855 4,404

其他收入 173 6

企業行政成本 (5,755) (3,951)

除所得稅前溢利 8,273 459

以上呈報之分部收益代表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並無分部之間的收益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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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指在未分配其他收入及企業行政成本下，各分部所賺取╱產生的溢利。此為向主要營運

決策者匯報以作出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的方式。

分部資產及負債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集成電路 放債 物業管理 小計 資訊保安 綜合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11,272 11,826 135,524 260,215 14,758 — 161,554 272,041 — 11,265 161,554 283,306

未分配資產 168,237 29,837

綜合總資產 329,791 313,143

分部負債 1,615 1,349 3,464 2,238 4,559 — 9,638 3,587 — 7,100 9,638 10,687

未分配負債 15,247 521

綜合總負債 24,885 11,208

所有資產均分配予呈報分部，惟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投資控股公司所用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

及投資控股公司預先支付的按金及預付款項）除外。

所有負債均分配予呈報分部，惟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投資控股公司所承擔的其他應付及應計款

項）除外。

地域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及中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客戶地域位置乃根據客戶的所在地而定，而

不論貨物或服務的來源地。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言，非流動資產的地域位置乃根據資產實際地

點而定。本集團按資產地域位置劃分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及有關其非流動資產的資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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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居駐地） 12,833 12,927

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台灣 20,894 8,881

台灣 140 161

俄羅斯 816 123

韓國 358 108

其他 2 2

35,043 22,202

非流動資產（應收貸款除外）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居駐地） 138,237 1,015

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台灣 328 248

台灣 2,322 1,666

140,887 2,929

已終止經營業務
香港（居駐地） — 29,968

140,887 32,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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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集成電路的設計、開發和銷售、放債業務及於中國之物業管理業務。收益指本集

團於報告期內因出售貨物及提供服務已收及應收金額的發票價值，已扣除退貨及折扣，而來自放

債業務的利息收入乃按時間基準參考未償還本金及適用實際利率法確認。本集團於期內已確認收

益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集成電路 4,222 6,979 8,925 11,101

提供ASIC服務 677 — 1,178 —

放債業務的利息 4,797 6,685 10,652 11,101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8,471 — 14,288 —

18,167 13,664 35,043 22,202

6.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利息收入 5 5 8 5

雜項收入 139 1 173 1

144 6 18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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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 — (1) —

匯兌虧損 (22) (65) (82) (91)

豁免承兌票據之累計利息 419 — 419 —

397 (65) 336 (91)

8.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承兌票據之累計利息 319 175 796 175

319 175 796 175

9.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期內支出 506 736 1,167 736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內支出 976 — 1,831 —

1,482 736 2,998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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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

月：16.5%）計算。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一間附屬公司（易按財務有限公司）

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作出撥備（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約為736,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由於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並無產生任何估計

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截

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25%）。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企業所得稅按一間附屬公司（四

川威斯頓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作出撥備（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零）。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由於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並無產生任何估計應課稅溢

利，故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並無任何產生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的重大暫時性差額，

故並無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無）。

10. 期內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期內溢利已扣除：

(a) 包括董事酬金的員工成本

 — 薪金、花紅及實物福利 3,970 2,807 7,516 5,228

 — 股權結算股份付款 — 530 — 530

 — 員工福利 51 18 63 32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97 76 310 157

4,218 3,431 7,889 5,947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薪酬 117 105 235 210

 確認作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附註16） 3,008 6,247 6,594 9,475

 法律及專業費用 1,242 1,605 2,171 3,262

 設計及開發成本 205 213 408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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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2017年4月25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出售Maximus Venture Holdings Limited（「Maximus」）

全部已發行股本之55%，其從事資訊保安整體解決方案之業務。該項出售已於2017年6月28日完

成。

來自已終止經營的資訊保安業務的期內（虧損）╱溢利載列如下：

2017年1月1日至
2017年6月28日

截至2016年

6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295 574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附註27(d)） (1,833) —

462 574

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71) 316

非控股權益 1,033 258

462 574

期內資訊保安業務之業績已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並載列如下：

2017年1月1日至
2017年6月28日

截至2016年

6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7,594 2,609

銷售及服務成本 (1,728) (811)

毛利 5,866 1,798

其他收入 1 —

員工成本 (2,124) (653)

折舊及攤銷 (362) (54)

經營租賃租金 — 土地及樓宇 (274) (93)

其他經營開支 (355) (311)

除所得稅前溢利 2,752 687

所得稅開支 (457) (113)

期內溢利 2,295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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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日至
2017年6月28日

截至2016年6月30

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已扣除：

(a) 員工成本

— 薪金、花紅及實物福利 1,999 581

— 員工福利 34 47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1 25

2,124 653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薪酬 38 3

法律及專業費用 25 161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來自╱（用於）經營活動之淨現金 4,589 (327)

來自╱（用於）投資活動之淨現金 1 (222)

淨現金流入╱（流出） 4,590 (549)

Maximus及其附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於出售日期之賬面值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7(c)

披露。

12. 股息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並無宣派或支付任何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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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532 128 5,275 (27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290) 316 (571) 316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1,242 444 4,704 39

股份數目（千股）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7,782 1,382,400 1,397,782 1,382,400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 購股權 — 16,908 — 8,45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7,782 1,399,308 1,397,782 1,390,854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3個月及6個月期間，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具攤薄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

薄盈利之金額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3個月及6個月期間，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就假設潛在攤薄普通股獲悉數轉換作出調整計算。本集團之潛在攤薄普通股為購股權。

14.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本集團購買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約為1,258,000港元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約為1,284,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本集團處

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約為229,000港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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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商譽

資訊保安 物業管理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及賬面值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添置 27,280 — 27,280

於2016年12月31日及2017年1月1日 27,280 — 27,280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添置（附註26(d)） — 137,448 137,448

出售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撇銷（附註27(d)） (27,280) — (27,280)

— 137,448 137,448

於201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 137,448 137,448

於2016年12月31日（經審核） 27,280 — 27,280

本集團亦於報告期末就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應佔之商譽進行減值檢討。減值乃通過評

估與商譽有關的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釐定。倘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少於現金產生單

位的賬面值，將首先透過扣減獲分配至現金產生單位的商譽賬面值的方式確認減值虧損。

管理層認為，現金產生單位表明可產生足夠之現金流量證明商譽賬面值，因此於2017年6月30日及

2016年12月31日毋須就商譽作出減值。

16. 存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本集團就滯銷及過時之存貨作出之撥備約為200,000港元（截至

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約為84,000港元）。

以上金額包含於各自期間的「確認作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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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由本集團的集成電路業務及於中國之物業管理業務所產生。於2017年6月30日及

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通常為其貿易客戶提供介乎「貨到付款」至120日的信貸期。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確認服務應收賬款 — 1,866

應收貿易賬款 4,811 7,985

4,811 9,851

已確認服務應收賬款為已向客戶履行之服務，但根據相互協定之付款條款尚未開出賬單。

以下是於各報告期末的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呈列：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785 5,130

31–60日 966 1,675

61–90日 876 834

超過90日 184 346

4,811 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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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個別或集體認定為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逾期或減值 953 4,841

逾期但未被視作減值

0–30日 3,099 874

31–60日 614 1,100

61–90日 9 824

超過90日 136 346

3,858 3,144

4,811 7,985

18. 應收貸款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授予客戶之貸款 129,035 253,968

應收應計利息 847 1,986

129,882 255,954

分析為：

 非流動資產 5,100 5,216

 流動資產 124,782 250,738

129,882 25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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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貸款由本集團的放債業務所產生。該等應收貸款須按還款時間表償還，於2017年6月30日，其

合約之到期日一般介乎4個月至12年（2016年12月31日：介乎1個月至12年）。於2017年6月30日，

授予客戶之貸款計息之年利率介乎10%至24%（2016年12月31日：10%至26.4%）。於各報告期末按

直至合約到期日之餘下期間呈列的應收貸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之內 124,782 250,738

超過1年至最多5年 393 432

超過5年 4,707 4,784

129,882 255,954

上述結餘並無逾期或減值。

除於2017年6月30日賬面值約為21,153,000港元（2016年12月31日：約為86,972,000港元）的應收貸

款獲客戶提供之抵押品作為抵押外，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的所有應收貸款為無抵

押。

19. 其他應收、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2017年6月30日，其他應收、按金及預付款項結餘包括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應收遞延代價約為

29,000,000港元（附註27(a)）（2016年12月31日：無）。

20.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由本集團的集成電路業務及於中國之物業管理業務所產生。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

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332 383

31–60日 301 160

61–90日 155 —

788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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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
於2017年6月30日，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結餘包括 (i)應計費用約為1,594,000港元（2016年12月31

日：約為672,000港元）及 (ii)預收客戶之款項約為1,241,000港元（2016年12月31日：約為1,972,000港

元）。

22. 承兌票據
於2017年1月20日，本公司發行總本金額4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承兌票據」），作為收購Quick 

Wit Ventures Limited（「Quick Wit」）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的部分代價。承兌票據於2017年1月20日之公平

值約為40,000,000港元。承兌票據按年利率6厘計息且於發行日期起計第三週年到期，即2020年1

月19日。於初步確認時的年利率為6厘。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承兌票據賬面值變動載列如下：

千港元

發行承兌票據 40,000

累計利息 796

豁免累計利息 (419)

提早贖回 (26,000)

於2017年6月30日 14,377

於2017年6月30日，承兌票據的公平值約為14,377,000港元。

然而，承兌票據之本金額已由本公司於2017年7月提早贖回及同時，承兌票據持有人已同意豁免承

兌票據項下將產生的所有應計累計利息。

23.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16年12月31日及2017年6月30日 1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6年1月1日 1,382,400 138,240

 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的股份 （附註 (i)） 15,382 1,538

 於2016年12月31日及2017年6月30日 1,397,782 13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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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2016年8月3日，本公司因購股權計劃項下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合共15,382,4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行使價超出已發行股份面值的部分已計入股份溢價賬。

24. 資本承擔
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25.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26. 收購附屬公司
於2017年1月20日，本集團收購Quick Wit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本集團獲得Quick Wit之控制權。

於收購完成後，Quick Wit成為本公司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且Quick Wit及其附屬公司（「Quick Wit

集團」）之財務業績已納入本集團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取得Quick Wit集團之控制權使本集團得以於中國發掘物業管理服務的發展機遇，並使本集團現有

業務多元化。

自收購Quick Wit集團起及直至2017年6月30日，Quick Wit集團對本集團的業績貢獻收益並產生溢利

分別約14,288,000港元及約5,515,000港元。

(a) 已轉移代價
下表概述已轉移代價於收購日期的公平值：

於收購日期
公平值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現金 100,000

承兌票據 40,000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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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40,000,000港元的代價乃按 (i) Quick Wit集團的業務前景；(ii) Quick Wit集團已訂立╱將訂立

的物業管理合約及Quick Wit集團的未來業務計劃；(iii)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溢利保

證將不少於14,000,000港元；及 (iv)溢利保證所示的10倍推定市盈率，與在聯交所上市並主要

從事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之公司之大部分市盈率一致及低於有關市盈率而釐定。

(b) 收購相關成本
本集團產生之收購相關成本約為659,000港元。該等成本已包含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

益表的「其他經營開支」。

(c) 可識別已收購資產及已承擔負債
下表概述於收購日期的可識別已收購資產及已承擔負債之已確認金額：

於收購日期
公平值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

按金及預付款項 200

應收貿易賬款 1,696

銀行結餘及現金 3,598

應付貿易賬款 (921)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 (1,787)

應付稅項 (237)

可識別已收購淨資產總值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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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收購產生的商譽

於收購日期
公平值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轉移代價 140,000

減：所須可識別淨資產總值 (2,552)

收購產生的商譽 137,448

上述已確認的商譽約137,448,000港元包括業務多元化的裨益、擴大本集團的收益及現金流

入來源。

(e) 收購時的淨現金流量

於收購日期
公平值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付現金代價 100,000

加：所收購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3,598)

總計 96,402

27. 出售附屬公司
於2017年4月25日，本集團同意以代價29百萬港元出售Maximus全部已發行股本之55%。該項出售

之全部先決條件已經達成，而該項出售亦已於2017年6月28日完成。完成後，本集團終止經營其資

訊保安整體解決方案之業務。

期內直至2017年6月28日，Maximus及其附屬公司對本集團的業績貢獻收益並產生溢利分別約

7,594,000港元及2,29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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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收代價
下表概述應收代價。

（未經審核）

千港元

遞延代價 29,000

遞延代價20,000,000港元已由買方於2017年7月以現金結付。

遞延代價9,000,000港元將由買方於2017年12月31日或之前以現金結付。

(b) 出售相關成本
本集團產生出售相關成本約600,000港元。此等成本已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中

的「其他經營開支」內。

(c) 已失去控制權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下表概述已失去控制權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已確認金額。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0

無形資產 1,635

應收貿易賬款 3,563

按金及預付款項 325

可收回稅項 122

銀行結餘及現金 6,276

應付一間前附屬公司之一位前任非控股權益股東之款項 (4,285)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 (1,459)

撥備 (123)

遞延稅項負債 (284)

已出售淨資產 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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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應收代價 29,000

減：已出售淨資產 (6,460)

減：商譽（附註15） (27,280)

加：非控股權益 2,907

出售虧損 (1,833)

(e) 出售之淨現金流量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收現金代價 —

減：所出售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6,276)

總計 (6,276)

28. 關連方披露
(a)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褔利 2,907 1,955

退休褔利計劃供款 18 18

2,925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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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連方的貸款
下表披露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貸款利息收入，以及於2017年6月30日及

2016年12月31日墊付予關連方貸款：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利息收入來自：

 — 主要管理人員 280 —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墊付予：

 — 主要管理人員 8,000 —

墊付予關連方的貸款須根據還款時間表償還，合約到期日為12個月內，並按12%的年息率

計息。該等應收貸款概無逾期或減值。

29. 比較金額
由於出售附屬公司，若干比較數字已相應地作出調整。此外，若干比較金額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

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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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的主要活動為：(1)提供集成電路的解決方案，並從事集成電路的設

計、開發及銷售；(2)根據放債人條例（香港法例第163章）之規定於香港從事放債業務透過向

客戶，包括個人及公司，提供無抵押及有抵押貸款；及 (3)於中國從事投資與策劃諮詢服務、

房地產經紀、物業管理服務及停車場管理服務。於2017年6月28日出售資訊保安整體解決方

案之公司後，本集團退出香港資訊保安業務。

業務回顧

持續經營業務

集成電路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擁有的無晶圓廠半導體附屬公司 — 微創高科有限公司，以「MiniLogic」自

主品牌銷售集成電路並向其客戶提供設計和開發度身訂造集成電路的特定用途集成電路

服務（「ASIC服務」）。本集團亦提供度身訂造的集成電路解決方案以及向ASIC服務業務分部

（「ASIC分部」）的客戶銷售度身訂造的集成電路；另外，在MiniLogic品牌集成電路業務分部

（「標準集成電路分部」）獨立開發及銷售普遍適用的集成電路以在市場銷售。

於2017年上半年，研究與開發團隊開發另外3個新集成電路型號，及有1個完成並推出的新

集成電路型號。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有14個新集成電路型號正在開發中並接受客戶評

估。由於開發過程因客戶評估、驗收及修改工作而有所延長，數個新集成電路型號之開發工

作亦因而延遲完成。以合適技術開發吸引市場的集成電路產品對集成電路業務增長尤為重

要，而這亦有助增加集成電路產品種類及保持我們的競爭力。

ASIC分部

ASIC分部之主要產品為電子煙集成電路、DVD播放器集成電路、電源管理集成電路及CCD監

察系統集成電路。3個新型號集成電路於2017年上半年推出。由於集成電路行業的需求停滯

不前，所有主要產品的收益及利潤率均較去年同期下跌。ASIC產品的收益由2016年上半年

的約9.8百萬港元下跌至2017年上半年的約6.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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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於2017年上半年提供ASIC服務所得的收益約為1.2百萬港元。概無於2016年上半年錄

得提供ASIC服務所得的收益。由於ASIC產品（尤其是DVD播放器集成電路、電子煙集成電路

及CCD監察系統集成電路）帶來的收益有所下跌，ASIC分部的整體收益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

9.8百萬港元下跌18.4%至2017年上半年的約8.0百萬港元。

標準集成電路分部

標準集成電路分部之主要產品為供儀器板使用的LCD驅動器集成電路、電源管理集成電路及

LED燈光驅動器集成電路。於2017年上半年沒有推出新型號集成電路。鑒於激烈競爭，2017

年上半年LCD驅動器集成電路的市場氣氛持續改善，導致整體收益上升。因此，標準集成電

路分部的整體收益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1.3百萬港元增長61.5%至2017年上半年的約2.1百萬

港元。

放債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易按財務有限公司（「易按」）（於香港持有放債人牌照）從事

放債業務，例如向客戶（包括個人及公司）提供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以賺取利息收入。鑑於市

場競爭仍然激烈且相當嚴峻，本集團之應收貸款須按還款時間表於合約到期日（介乎4個月

至12年不等）償還，由2016年12月31日的約256.0百萬港元減少至2017年6月30日的約129.9

百萬港元。因此，收益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11.1百萬港元減少3.6%至2017年上半年的約10.7

百萬港元。

於中國之物業管理業務

隨著收購Quick Wit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完成後，本集團進軍中國物業管理行業，並自2017年

1月20日起向物業發展商及業主提供廣泛物業管理服務。

物業管理服務

透過向業主及住戶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如交付前服務、協助入伙服務、保安、清潔、園藝、

維修及保養，此範疇自收購以來的收益約為10.1百萬港元。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已管理住宅及非住宅物業，總訂約建築面積（「建築面積」）分別為

約57,000平方米及約155,000平方米。總訂約建築面積指計算收益建築面積、未交付建築面

積及公共空間建築面積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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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收益建築面積指物業管理費於物業交付或準備交付後開始收取的已訂約建築面積。物

業發展商會於物業交付或準備交付後（此乃於交付通知交予首批業主時發生）就待售單位支

付物業管理費，直至該等單位售出為止。

未交付建築面積指因相關物業尚未準備交付而未有開始收取物業管理費的已訂約建築面積。

公共空間建築面積包括小徑、花園、停車位及廣告宣傳板。

房地產經紀服務

物業管理團隊就中國的商業及住宅樓宇提供房地產經紀服務。此範疇自收購以來的收益約

為0.1百萬港元。

物業顧問服務

物業管理團隊亦向其他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物業管理顧問服務，如標準化運作、成本控制及諮

詢。此範疇自收購以來的收益約為4.1百萬港元。

財務回顧

收益、銷售及服務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總收益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22.2百萬港元增長57.7%至2017年上

半年的約35.0百萬港元。該增長乃主要由於放債業務以及於中國之新收購的物業管理業務所

產生的收益所致。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銷售及服務成本乃涉及集成電路及於中國之新收購物業管理業

務，其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8.7百萬港元大幅增加42.5%至2017年上半年的約12.4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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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ASIC分部之毛利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2.2百萬港元增長13.6%至2017

年上半年的約2.5百萬港元，而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ASIC分部於2017年上半年之毛利率為

32.1%，較2016年上半年的22.1%增長10.0個百分點。ASIC分部之毛利率增長主要由於利

潤率較高的ASIC服務之收益增長及ASIC產品之銷售成本下降所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

標準集成電路分部之毛利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0.3百萬港元大幅增加233.3%至2017年上半

年的約1.0百萬港元，而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標準集成電路分部於2017年上半年之毛利率

為44.6%，較2016年上半年的20.8%上升23.8個百分點。標準集成電路分部之毛利率上升乃

主要由於若干利潤率較高之標準集成電路產品的收益增加所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的整體毛利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13.5百萬港元增長68.1%至2017年上半年的約22.7百萬港

元，而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整體毛利率為64.7%，較2016年上半年的

61.0%上升3.7個百分點。整體毛利率有所改善，乃由於集成電路業務改善，以及放債業務及

利潤率較高的於中國之新收購物業管理服務的正面貢獻所致。

開支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員工成本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5.9百萬港元增加33.9%至2017年上半年

的約7.9百萬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工資普遍上升及於中國之新收購的物業管理業務所致。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折舊及攤銷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0.7百萬港元上升14.3%至2017年上半

年的約0.8百萬港元，乃主要因於中國之新收購的物業管理業務所致。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經營租賃租金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0.8百萬港元上升25.0%至2017年上

半年的約1.0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自2016年4月起在香港開設新辦事處所致。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其他經營開支由2016年上半年的約5.4百萬港元下降18.5%至2017年上

半年的約4.4百萬港元。該下降乃主要由於放債業務的中介費支出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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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為5.3百萬

港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約為

277,000港元。增長約為5.6百萬港元或1,866.7%。該增長乃主要歸因來自 (i)本集團的放債業

務；及 (ii)於2017年1月完成收購Quick Wit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後，物業管理業務所產生的收益

及溢利，導致整體收益及毛利上升。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計值。因此，本集團須承受外匯風險。本集團現時

並無實行任何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持續監察所承受的外匯風險及將在有需要時考慮

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18.0百萬港元（2016年12月31日：約8.0

百萬港元）及惟承兌票據除外，並無任何借款、銀行融資或載有任何契諾的任何貸款安排。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按總流動資產對總流動負債的比率計算）為738.6%

（2016年12月31日：2,531.1%），反映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維持穩健。於2017年6月30日，

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計息債務對總資產的比率計算）為4.4%（2016年12月31日：零）。本集團

的財務狀況健康，確保本集團具備有利條件可擴充其核心業務並達成其業務目標。

資產抵押

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資本承擔。

所持重大投資、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本集團於2017年1月20日完成收購Quick Wit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於2017年6月28日完成

出售出售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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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而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亦無附屬公司的其他重大收購及出售（截至2016年6

月30日止6個月：無）。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事會於本公告日期並無批准任何其他重大投

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其他計劃（2016年︰無）。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約有40名僱員（2016年12月31日：41名僱員）。本集團的薪酬政策

符合現行市場慣例，及根據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我們明白與僱員建立良好

關係的重要性。應付僱員的薪酬包括薪金及津貼。其他福利包括培訓及酌情花紅。

完成收購Quick Wit 

於2017年1月6日，本公司（作為買方）、Standard Apex Limited（作為賣方）及謝繼紅女士（作為

擔保人及為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Quick 

Wit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140百萬港元。Quick Wit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投資及策劃

顧問服務、房地產經紀、物業管理服務及停車場管理服務。買賣協議項下之全部先決條件均

告達成，並已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於2017年1月20日完成。於收購事項完成後，Quick 

Wit已成為本公司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且Quick Wit集團之財務業績已於本集團之財務報

表內綜合入賬。

收購事項之詳情已分別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2月22日、2017年1月6日及20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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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資訊保安整體解決方案之業務

於2017年4月25日，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Excellence Steps Limited（作為賣方）與鍾沛南先

生（作為買方）訂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建議出售出售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55%，代價為29

百萬港元。出售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資訊保安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包括資訊安全評估、諮

詢、測試、監控與培訓及資訊保安的系統集成服務業務。買賣協議項下之全部先決條件均告

達成，並已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於2017年6月28日完成出售。於出售事項完成後，出

售集團已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有關出售出售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55%之詳情已分別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4月25

日、2017年5月31日及2017年6月28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6月7日之通函。

前景

鑒於美國展開加息週期令經濟增添不明朗因素，加上英國脫歐以及德國、法國及荷蘭大選可

能引起政局不穩，預期全球經濟體系的增長步伐放緩。面對全球不明朗的環境，我們將通過

密切監察產品開發及優化資源分配，繼續提高營運效率。我們亦即將投放更多注意力及資源

於分別發展放債業務及新收購的中國物業管理業務。

將來，全球經濟體系及經營環境將充滿挑戰，管理層日後會繼續審慎地物色任何合適的商

機，因應資金需求及相關的業務風險拓展我們的收益及現金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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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

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由

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8條規定須另行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及淡倉

本公司的普通股股份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股

股份數目
（附註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附註2）

執行董事
張慶先生 個人權益 4,000,000（好） 0.29%

宋得榮博士 個人權益 10,000,000（好） 0.72%

劉武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278,0000,000

（附註3）

（好） 19.89%

非執行董事
葉堅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400,800,000

（附註4）

（好）（淡） 28.67%

附註：

1. 「好」指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淡」指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淡倉。

2. 百分比乃根據於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發行之1,397,782,400股普通股股份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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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武先生為Champsword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因此被視為擁有Champsword 

Limited實益擁有278,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

4. 葉堅先生為Metro Classic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因此被視為擁有Metro Classic 

Limited實益擁有的400,8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根據本公司於2017年1月3日之公告

所披露，Metro Classic Limited已向華晉財務有限公司質押該400,8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作為

Metro Classic Limited獲提供一項定期貸款融資之抵押品。因此華晉財務有限公司擁有該等股份之抵

押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2017年6月30日，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概無本公司之董事及

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

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 (c)根據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5.46至5.68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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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7年6月30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存置的登記冊記錄，以下人士或公司（除本公司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外）擁有本公司股

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

好倉及淡倉

本公司的普通股股份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股

股份總數
（附註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Champsword Limited 實益擁有人（附註2） 278,000,000（好） 19.89%

Metro Classic Limited 實益擁有人（附註3） 400,800,000（好）（淡） 28.67%

華晉財務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3及4） 400,800,000（好） 28.67%

華晉金融集團

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400,800,000（好） 28.67%

Jin Dragon Holding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400,800,000（好） 28.67%

Essential Holding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400,800,000（好） 28.67%

Cosmo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400,800,000（好） 28.67%

新灃集團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400,800,000（好） 28.67%

附註：

1. 「好」指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而「淡」則指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淡倉。

2. 劉武先生為Champsword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因此被視為擁有Champsword 

Limited實益擁有278,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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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堅先生為Metro Classic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因此被視為擁有Metro Classic 

Limited實益擁有400,8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根據本公司於2017年1月3日之公告所

披露，Metro Classic Limited已向華晉財務有限公司質押該400,8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作為

Metro Classic Limited獲提供一項定期貸款融資之抵押品。因此華晉財務有限公司擁有該等股份之抵

押權益。

4. 華晉財務有限公司由華晉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華晉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由Jin Dragon Holdings 

Limited全 資 擁 有， 而Jin Dragon Holdings Limited則 由Essential Holdings Limited全 資 擁 有。Essential 

Holdings Limited由Cosmo Group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而Cosmo Group Holdings Limited則由新灃集

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因此，華晉金融集團有限公司、Jin Dragon Holdings Limited、Essential Holdings 

Limited、Cosmo Group Holdings Limited及新灃集團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華晉財務有限公司擁有抵押權

益的400,8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2017年6月30日，就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以及基於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上備案的公共記錄及本公司保存的記錄，概無其他人士或法團（本公司

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記錄於本公

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2年5月16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自生效日期起十年內有效，而

屆滿日期將為2022年7月9日。該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3月30日的通

函附錄三「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要」一節。

更新該計劃之計劃授權上限（「更新計劃授權上限」）已於2017年4月28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並於2017年5月16日起生效。更新計劃授權上限之詳情已刊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3月30日的通函內「董事會函件」一節。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概無任何購股權已獲授出、行使、到期或失效，且該計劃項下

概無任何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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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更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50A(1)條，於本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日期後出

現之董事資料變更載列如下：

1.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廖金龍先生辭任為企展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808.HK）之獨

立非執行董事的職務，自2017年4月27日起生效。

2. 劉武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自2017年5月12日起生效。劉武先生之詳細資

料已刊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5月12日的公告內。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50A(1)條予以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

公司上市證券。

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創

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而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

競爭，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條款不寬鬆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之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截

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內有任何未符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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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董事會認為，加強公眾問責性及企業管治有利於本集團

的穩健增長，可提升客戶及供應商信心，並保障本集團股東的利益。

董事會持續監察及檢討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以確保合規。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

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守則，並已於截至2017年

6月30日止6個月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惟下列偏離事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亦應出席股東大會，對股東的

意見有公正的瞭解。

— 時任非執行董事的葉堅先生因其個人公務事宜而無法出席本公司於2017年4月28日召

開之股東週年大會及於2017年6月23日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

— 時任非執行董事的廖金龍先生因其個人公務事宜而無法出席本公司於2017年6月23日

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

— 時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高賢偉先生因其個人公務事宜而無法出席本公司於2017年6月

23日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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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現由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張志文先生、趙汝

宏先生及高賢偉先生，並由張志文先生擔任主席，彼具備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的適當專業資

格及經驗。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認

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宏創高科集團有限公司

張慶先生

主席

香港，2017年8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慶先生、宋得榮博士及劉武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葉堅先生及廖金龍先生；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志文先生、趙汝宏先生及高賢偉先生。

本公告將保留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 之「最新公司公告」頁內，自刊載日期起計至少保留7天，亦將

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megalogic.com.hk。


